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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与数据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催生“大数据杀熟”这一隐蔽性价格歧视行为。平台将用户敏感

信息嵌入定价算法，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实行同物不同价，其行为契合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既侵害消费

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又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消法》第55条虽有惩罚性赔偿规定，但未明确规定平

台负有价格差异告知义务及举证责任等，消费者存在固定证据难，维权成本高的困境。对此，本文提出

明确平台的价格差异告知义务、界定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转移举证责任等路径，推动交易市场的公平

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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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algorithms and data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y have also given 
rise to the concealed price discrimination practice of “big 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Platforms em-
bed users’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to pricing algorithms and apply different prices for the same 
product or service. Such behavior meet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fraudulent acts, as it not only 
infringes on consumers’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right to fair trade, but also undermines th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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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rket competition. Although Article 55 of th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Law stipulates puni-
tive damages, it does not explicitly require platforms to assume obligations such as disclosing price 
differences and undertaking the burden of proof. As a result, consumers face difficulties in preserv-
ing evidence and bear high costs for safeguarding their rights.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measures including clarifying platforms’ obligation to disclose price differences, defining the crite-
ria for determining fraudulent acts, and shifting the burden of proof, so as to promote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trading market. 

 
Keywords 
Big 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Consumers, Determination of Fraud, Regulatory Path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数据与算法已成为驱动商业变革的核心引擎。电子商务平台利用其强大

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商业模式颠覆性变革。但技术在赋能商业效

率的同时，也衍生出新型的权益失衡问题。“大数据杀熟”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大数据杀熟”是

指通过算法模型对用户进行画像分析，就同一商品或服务向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不同价格的行为。这种现

象已从在线旅游、网约车等领域蔓延至绝大多数消费场景。本文旨在回归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以“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欺诈认定为核心切入点，

探究将该行为纳入《消法》第 55 条责任框架内的理论可行性与法律规制路径。 

2. “大数据杀熟”的概述 

“大数据杀熟”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经营者依托大数据技术与算法模型，基于用户画像对不同

用户实施差异化定价的行为。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审视，“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

的价格歧视行为，但需置于法律框架下区分其正当性边界。价格歧视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常见定价策略，

通常分为三级：一级价格歧视针对个体消费者收取最高支付意愿价格，二级价格歧视依据购买数量差异

定价，三级价格歧视则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定价。“大数据杀熟”呈现混合形态特征，既通过算法无

限逼近消费者最高支付意愿(一级特征)，又基于用户画像进行群体划分(三级特征)，形成传统市场难以实

现的精准定价模式。 
经济学理论表明，价格歧视本身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高铁动态票价、航空早鸟折扣等合理定价

策略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差异化定价实现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当平台利用垄断势力实施价格歧

视时，可能扭曲市场竞争。“大数据杀熟”的争议焦点恰在于此——平台凭借数据垄断(用户画像能力)与
市场支配地位，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企业利润，这种行为已超出正常市场调节范畴。

与传统价格歧视的透明分组(如学生票凭身份证明享受优惠)不同，算法定价的隐匿性使消费者难以察觉

价格差异，实质剥夺了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权。 
从福利效应看，竞争充分市场中的价格歧视可能增进社会总福利，但“大数据杀熟”因破坏信赖机

制产生负面效应。当消费者知悉被“杀熟”后，市场信任度与购买意愿显著下降，这种信任损耗会降低

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效率。这为法律介入提供了经济学依据，即并非所有价格歧视都应被禁止，仅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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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利用信息优势实施隐匿性定价，且缺乏正当商业理由时，才构成法律规制对象。 
将经济分析纳入法律框架后，可构建更精准的认定标准。其一，区分定价基础——基于成本差异或

促销政策的价格歧视具有正当性，而单纯依据用户支付能力的歧视需接受严格审查；其二，审查市场结

构——具有垄断势力的平台实施的价格歧视应适用更严格标准，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价行为强化约

束；其三，评估信息对称性——平台是否披露定价规则直接影响行为性质，未公开的算法黑箱操作更容

易落入欺诈范畴。 
规制“大数据杀熟”的重心不应是禁止所有价格歧视，而是在为合法定价预留空间的同时，通过建

立“透明度 + 正当性”审查机制，明确禁止利用数据优势实施剥削性定价等措施，精准遏制“杀熟”，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 

3. “大数据杀熟”与欺诈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分析 

3.1. 欺诈的构成要件及特别化解释 

《消法》第 55 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通过私人执行弥补公共执法之不足，对经营者形成

有效威慑，并激励消费者积极维权。该条款的适用以“欺诈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根据民法通说及最高

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意见，消费欺诈的构成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1) 经营者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2) 
经营者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3) 消费者因该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4) 消
费者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了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并由此遭受损害[1]。 

然而，与传统民事欺诈相比，消费者法语境下的欺诈认定呈现出明显的“特别化”倾向，体现了对

弱势一方倾斜保护的理念。这种特别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主观故意的推定化。鉴于消费者与经营

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求消费者证明经营者的主观故意极为困难。因此，司法实践逐渐发展

出“故意推定”规则：只要经营者实施了虚假或隐瞒行为，即可推定其具有欺诈故意，除非经营者能够

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欺骗消费者的意图。这一规则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的举证负担。2) 行为认定的扩张化。

消费者法上的欺诈行为不仅包括积极的虚假宣传，更扩展到经营者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的消极沉默。根

据《消法》第 20 条，经营者对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负有真实、全面告知的义务。若经营者隐瞒可能影

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信息，即构成欺诈。3) 因果关系的宽松化。在因果关系认定上，采用“理性消费者”

标准：只要经营者提供的信息或隐瞒的事实足以影响一个普通消费者的交易决策，即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而无须证明该行为是消费者决策的唯一原因[2]。这种特别化解释充分体现了《消法》作为特别法的价值

取向，为将“大数据杀熟”纳入欺诈规制范畴提供了法理基础。 

3.2. “大数据杀熟”对各要件的符合性论证 

3.2.1. 欺诈故意：从算法设计到获益事实的推定 
在认定平台经营者的欺诈故意时，平台常以“算法自动决策”为由否认主观过错，该抗辩主张缺乏

法律与事实依据。故意可划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即放任故意)两类，二者均需纳入欺诈故意的认定范

畴。 
算法虽不具备自主意识与主观能动性，但其目标函数设定、特征变量选择及模型训练过程，均深度

体现设计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意图。实践中，若平台在定价算法设计阶段，将“用户价格敏感度系数”

“历史支付意愿阈值”等指标列为核心定价特征变量，实质是将“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获取超额利润”

的主观意图嵌入算法系统，使算法成为实现该意图的工具载体。 
依据“故意客观化”理论，可通过平台的外部行为与客观事实推定其主观故意状态，具体可从三方

面展开：其一，算法设计的营利导向性。平台研发差异化定价算法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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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初衷直接反映其利用信息差谋取不当利益的主观倾向；其二，算法运行的结果可控性。平台具备实

时监控算法输出结果的技术能力，对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价差具备修正权限与操作空间，但其持续放任

此类不合理定价行为，符合间接故意的构成要件；其三，获益事实的关联性。平台通过差异化定价策略

获取超额收益的客观事实，可作为推定其存在欺诈故意的补强证据，进一步印证主观过错的成立。 

3.2.2. 欺诈行为：信息隐瞒与积极告知义务的违反 
“大数据杀熟”的欺诈性不仅体现在价格差异本身，更在于平台对“差异化定价”这一事实的隐瞒。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当一方拥有对方无法合理获取的关键信息时，即产生披露义务。价格是交易的核

心要素，同一商品对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的事实，显然会影响消费者的交易决策。消费者有权知悉

这一情况，以便评估交易公平性[3]。平台具有信息优势，差异化定价算法完全由平台掌控，消费者通过

自身努力无法发现价格差异。平台不仅未主动披露这一事实，还通过界面设计(如显示“专属价”“限时

优惠”等标签)强化消费者的错误认知，使其误以为获得优惠。另外，平台具有告知义务。根据《电子商

务法》第 17 条和《消法》第 20 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和服务信

息。若经营者收集、处理消费者数据时未事先征得授权同意，或隐瞒商品真实情况、发布不实信息，则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4]。平台未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其正被实施个性化定价，构成对法定告知义务

的违反，该消极不作为应被评价为欺诈行为[5]。 

3.2.3. 因果关系与意思表示：算法环境下的错误认识形成 
在“大数据杀熟”场景的法律认定中，因果关系的特殊性需结合意思表示理论，聚焦算法环境下消

费者错误认识的形成逻辑。传统民事欺诈中，行为人通过积极虚假陈述(如捏造商品参数、夸大服务价值

等)干扰相对人意思表示，使对方基于不实信息产生错误认知；而算法驱动的“大数据杀熟”，则以关键

定价信息的隐匿为核心手段，即平台不向消费者披露定价算法的差异化规则，也不说明个人数据(如消费

频次、浏览记录)对价格生成的影响，导致消费者在信息闭环中形成错误判断。 
从意思表示的构成来看，消费者的交易决策建立在对平台定价机制的“推定公平”信赖之上。这种

信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平台通过长期合规经营、公开宣传等行为逐步构建的，属于消费者基于理性判

断形成的合理预期。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平台对该信赖负有保护义务，不得利用信息优势破坏意思表示

的真实性。当平台借助算法实施差异化定价，却未向消费者提示价格差异的存在及成因时，实质是利用

消费者的“推定公平”信赖，扭曲了其意思表示的形成基础，导致消费者在误以为价格公平一致的认知

下作出交易决定，违背了意思表示真实的法律要求。 
当消费者知晓“大数据杀熟”真相后，其对平台的信任体系崩塌，购买意愿较知情前显著下降。价

格信息透明度是消费者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关键前提，平台对定价信息的隐瞒行为，与消费者“所获价

格为公平定价”的错误认识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联，符合欺诈行为中“行为–错误认识–意思表示”的

因果构成要件。 

3.2.4. 损害结果：价差即现实财产损害 
在“大数据杀熟”的欺诈构成要件认定中，损害结果的核心体现为价差所对应的现实财产损害，这

一损害形态需结合消费者交易目的与财产权保护逻辑加以明确。消费者参与市场交易的核心诉求，不仅

是获取商品或服务本身，更在于以符合市场公平性的合理价格完成交易。当平台通过信息隐匿手段，使

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高于合理定价水平的费用时，消费者的财产权益已发生直接减损——该部

分超出合理价格的“价差”，并非市场正常波动或个性化服务的合理对价，而是平台滥用信息优势导致

的非自愿财产支出，符合法律层面“实质性经济损害”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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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损害结果的法律评价与责任承担来看，价差部分的损失具有独立评价价值，应作为计算惩罚性赔

偿的核心基数。这一观点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印证：被誉为“大数据杀熟第一案”的胡某诉上海携程商

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携程 APP 向消费者展示的价格(2889 元)远高于酒店实际挂牌价(1377.63
元)，且未以显著方式区分自营/代理、未披露代理商囤房加价风险，构成价格欺诈。法院认定携程存在欺

诈故意，判令“退一赔三”，退还差价 243.37 元，并按三倍价差赔偿。判决首次在司法层面采纳“价差

即实际财产损害”思路，将溢价金额全部计入惩罚性赔偿基数，认定消费者因平台差异化定价多支付的

费用属于直接损失，进而判决平台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同类案件的损害认定提供了司法参照。 
结合前述体系性要件分析可进一步明确，“大数据杀熟”契合《消法》第 55 条规定的欺诈行为构成

要件：平台通过算法实施差异化定价的主观意图，满足欺诈故意要件；未向消费者披露价格差异及定价

逻辑，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支付高价，因果关系链条完整；而价差所对应的财产减损，

则构成法定的损害结果。该认定既遵循法律逻辑的严谨性，又彰显消费者保护法“倾斜保护弱势一方”

的价值取向。 

4. “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困境 

4.1. 消费者举证困难 

在现行“谁主张、谁举证”的框架下，消费者若依据《消法》第 55 条请求“退一赔三”，需对“构

成欺诈的四要件”承担举证责任。较高的维护权利的成本和难以提供的证据往往会让想要维权的消费者

望而却步[6]。首先，“故意”证据难以获取。平台不愿承担额外的披露成本或可能会导致商业秘密泄露

的风险，缺乏向用户解释算法技术内部运行的状态与原理的积极性[7]。平台内部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披

露，消费者无法证明企业“明知或应知”高价标签的存在及其误导效果。其次，“欺诈行为”无法固定。

价格差异往往随时间、库存、地理位置动态变化，消费者难以在同一时刻截取到“他人更低价格”的界

面，公证机关亦难对瞬逝的电子数据予以固化。此外，“因果关系”难以描摹。即便侥幸保存价差截图，

平台仍可主张“优惠券组合不同”“会员等级差异”等抗辩，消费者需进一步证明“若知情即不缔约”，

该反事实推理远超个体举证能力。最后，“损害”数额难以量化。差价可能随促销活动每日波动，消费者

无法确定“应然价格”基准，更难以说明所支付价款超出“合理市场区间”的幅度。 

4.2. 价格差异告知义务缺乏明确规定 

当前法律框架下，针对平台实施“大数据杀熟”时的价格差异告知义务，尚未形成清晰、统一的规

范要求。从法律适用层面看，《消法》第 20 条虽规定经营者需真实、全面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但未明

确将“算法差异化定价”纳入法定告知范畴，也未细化告知的具体方式、时机与内容标准。实践中，平台

往往以“个性化服务”“动态定价”为由，规避主动告知价格差异的义务，仅通过模糊的“专属价”“限

时优惠”等标签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所获价格具有公平性与唯一性。 
现有规定未明确“显著方式”的判定标准——既未要求告知内容需独立弹窗、加粗标注等足以引起

消费者注意的形式，也未限定告知需在消费者提交订单前完成，导致部分平台将价格差异说明隐藏在冗

长的用户协议或隐私政策中，实质上等同于未履行告知义务。这种义务界定的模糊性，不仅使消费者难

以知晓定价规则的不公平性，也让司法实践中对“未告知是否构成欺诈”的认定缺乏统一依据，进一步

加剧了权益保护的不确定性。 

4.3. 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模糊不清 

“大数据杀熟”场景下，欺诈行为的认定因缺乏细化标准，导致司法裁判存在显著差异，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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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规制合力。一方面，价格差异“显著性”缺乏量化阈值。现行法律未明确何种程度的价格差异可构

成“欺诈性定价”，实践中既存在同一商品价差 5%即引发争议的案例，也存在价差超 20%仍被平台辩解

为“市场波动”的情况。这种模糊性使消费者难以判断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另一方面，群体价格歧视的

证据采信标准缺失。“大数据杀熟”常表现为平台对特定群体(如高黏性用户、高频消费用户)系统性收取

高价，但现有规定未明确此类群体差异的统计认定规则。例如，消费者提交“同一时间不同账号价差截

图”时，平台常以“账号会员等级不同”“使用优惠券差异”等理由抗辩，缺乏判断“抗辩理由是否合

理”的统一标准，导致消费者即便提供群体价差证据，也难以有效证明欺诈行为存在。 

4.4. 对平台算法定价的审查力度不足 

当前对平台算法定价行为的审查机制存在短板，难以有效遏制“大数据杀熟”的滥用趋势。从审查

主体与权限来看，行政监管部门尚未建立针对算法定价的常态化审查机制，仅在接到大量投诉后才开展

专项检查，导致“事后追责”多于“事前预防”。且现有审查多聚焦于平台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明码

标价违规”等传统问题，对算法模型的核心逻辑(如定价变量选择、权重分布)缺乏技术审查能力，难以发

现算法设计中隐藏的“高价倾向性”设定。从审查手段与透明度来看，因算法技术的专业性与平台对“商

业秘密”的主张，监管部门难以获取完整的算法运行数据。即便开展审查，也多依赖平台自行提交的“合

规报告”，缺乏第三方技术审计的强制介入，导致审查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度不足。审查结果的公开程

度较低，消费者难以知晓平台算法定价的合规情况，也无法对审查过程进行监督，进一步削弱了审查机

制的规制效果。 

5. “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路径 

5.1. 立法与司法层面 

5.1.1. 明确价格差异告知义务 
明确要求经营者在采用算法等自动化决策手段制定并向消费者展示个性化价格时，必须在消费者提

交订单并完成支付前，以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显著方式”主动告知其“当前所展示价格存在个性化

差异”这一关键信息，同时需清晰说明影响该个性化定价的主要决策因素，例如消费者历史消费频次、

浏览时长、会员等级、地区定位等核心变量，确保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价格形成的基本逻辑，避免因信

息不对称陷入被动消费处境。 

5.1.2. 界定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 
对于未履行上述价格差异告知义务，或告知内容不完整、不清晰导致消费者误解的经营者，应当推

定为存在“价格欺诈故意”，此类行为可直接适用《消法》第 55 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即消费者有

权要求经营者返还已支付的价款，并额外主张三倍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按五百元计算)，
通过明确的法律后果促进经营者规范定价。 

为解决实践中认定标准模糊的问题，需进一步细化两项关键判定依据。一是价格差异显著性的量化

阈值，建议明确当经营者展示的个性化价格超出同期(如同一自然日或同一促销周期)、同品类(型号、规

格、服务标准完全一致)商品或服务平均成交价的 10%时，即可初步推定该价格差异具有“显著性”，消

费者有权就此提出异议；二是群体统计证据的采信标准，应统一司法与监管实践中对“群体价格差异”

证据的认定规则，明确统计样本的选取范围(如同一区域、同一消费场景的消费者群体)、数据采集周期、

计算方法等，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消费者维权无据。 
在证据固定方式上，应充分考虑数字化消费场景的特点，明确允许消费者借助合法合规的技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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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经营者公开展示的不同用户群体的价格数据，并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时间戳服务对数据抓取时间、

内容进行固化，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与举证难度。 

5.1.3. 完善纠纷解决流程 
将“举证责任转移–算法透明度令–退一赔三”的完整逻辑嵌入裁判理由：当消费者提出价格欺诈

主张并提交初步证据(如前述的公证数据)后，举证责任转移至经营者，经营者需证明其个性化定价的合理

性及已履行告知义务；若经营者无法举证，法院或监管部门可依法出具“算法透明度令”，要求经营者

披露定价算法的核心逻辑与决策因素；经核查确认存在欺诈行为的，直接适用“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

偿规定，形成从维权到追责的闭环，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2. 行政监管层面 

5.2.1. 将“算法价格歧视”纳入日常巡查事项 
网络交易平台的定价算法具备“准公共权力属性”，需承担“市场公共职能”。市场监管总局应将差

异化定价算法纳入网络交易市场日常巡查核心事项。将经营者(重点是网络交易平台)的个性化定价算法

运行情况，列入年度随机抽查与专项检查清单；头部平台(按年交易额、用户规模划定)每季度向属地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提交“定价算法合规报告”。建立“算法定价动态监测台账”，对报告中价差异常、单季度

投诉量过高的情况及时核查。 

5.2.2. 建立“算法审计”强制制度 
对高风险平台实施精准监管，建立“算法审计”强制制度。月活跃用户过亿、年度算法价差有效投

诉量居行业前十的平台，需每年接受算法审计；审计由具备数据安全与算法合规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

审计报告分“公开版”与“保密版”，公开版披露审计结论、合规风险点及整改建议，通过平台与监管部

门官网公开；保密版载明算法技术逻辑、价差形成路径等敏感信息，仅供监管机关备案；若发现平台存

在“无正当理由高价倾向性标签”，按《价格法》第 14 条“不正当价格行为”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罚

款，违规记录记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5.2.3. 设置“一键投诉”政务接口 
优化投诉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门槛。在全国 12315 平台(含 APP、小程序、网页端)新增“算法价差

投诉”专区，设计标准化表单，支持自动读取用户授权的订单数据(商品名称、金额、价差等)并填充，用

户补充“疑似价差理由”(如“同一时间不同账号价不同”)即可“一键投诉”；平台逾期 15 个工作日未

提交说明，或说明存在虚假、隐瞒，推定其存在过错，纳入“算法定价重点监管名单”。 

5.3. 技术辅助层面 

5.3.1. 推出价格存证工具 
可以由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牵头，联合常用的网络工具服务商和专业存证机构，开发一款公益

工具，主要帮消费者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能在大家网购下单时，自动记录关键的价格相关信息并做

好安全保存，避免后续有争议时拿不出依据；另一方面能及时提醒大家可能存在的价格差异情况，若发

现同款商品有明显低价，给出提示并提供维权的便捷入口。同时，这类工具更注重信息安全，确保用户

隐私不泄露，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接受大家监督。 

5.3.2. 建立平台价格可信认证机制 
参考生活中常见的商品质量认证模式，为网购平台建立一套“价格可信”的认证体系。由行业相关

组织牵头制定合理的认证标准，主要围绕平台定价是否规范、信息是否透明、消费者反馈是否良好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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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定要求。愿意参与的平台经过专业机构审核达标后，可获得对应的可信标识，方便消费者在选择平

台时快速识别。后续也会对有标识的平台进行持续监督，一旦出现价格违规问题，及时调整认证结果。 
“大数据杀熟”问题的根源在于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技术和资源的不平衡。解决

该问题需要将法律规范、司法保障、行政监管、技术辅助等多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思路。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约束算法定价的不当行为，让《消法》真正发挥作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

各行业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价格公平、透明。 

6. 结论 

大数据杀熟的本质是平台滥用算法权力侵蚀交易公平，其隐蔽性价格歧视行为契合欺诈认定的核心

要件。平台通过隐瞒差异化定价策略，违反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算法设计的营利导向与结果可控性，则

揭示了其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的主观故意。消费者基于信赖形成的“公平定价”预期由此被系统性破坏。

构建法律约束、监管干预与技术制衡的三维治理网络，以《消法》修订明确底线标准，以司法创新实现

个案正义，以监管科技赋能常态化监督，推动算法权力转向“公平守门人”。重构数字经济时代的诚信

基石，使《消法》真正成为捍卫交易正义、引导技术向善的法治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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